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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8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实践考核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劳动关系管理是一门结合管理学、法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课程，旨在培养学

生掌握劳动关系的基本理论、法律法规以及实践技能。课程内容涵盖多方面知识，

包含劳动关系的定义、特征、构成要素，劳动法的制度体系与调整对象，劳动关

系的认定标准，以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和方法等。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

性及应用性，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将系统掌握劳动关系管理的理论体系，熟悉

劳动法律法规，能够准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劳动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未来实

际工作中，学生可有效制定和执行人力资源政策，协调劳动关系，预防和化解劳

动纠纷，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共赢，为企业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也为个

人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劳动法律理论素养与良好的专

业素质，深入理解劳动关系的内涵、起源与发展脉络，精准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劳

动关系的特点与演变规律，能够准确理解和掌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

会保险法》等核心法律法规的核心条款与立法精神。同时，培养学生对劳动关系

管理的系统认知，明确政府、工会、用人单位三方在劳动关系中的核心权力与义

务，掌握劳动关系建立（招聘录用、劳动合同订立）、履行（薪酬福利管理、工

时休假规制、劳动保护）、变更与终止（劳动合同解除、终止的条件与程序）等

全流程管理事务的实务操作能力。此外，学生还应具备劳动争议处理能力，掌握

劳动争议协商、调解、仲裁与诉讼的基本流程与操作要点。通过课程学习，学生

需具备良好的劳资风险防范意识，能够识别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风险

并提出合规应对方案。

（三）课程的重点

本课程的重点内容围绕理论基础、核心主体与环境、实务操作、争议处理及

特殊形态五大核心模块展开，具体包括：一、夯实劳动关系理论根基，重点掌握

劳动关系的概念、构成要素、类型及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特点，深入理解劳动关系

理论演进脉络、主要学派核心观点及合作型劳动关系发展趋势（对应第 1-2 章）。

二、明晰劳动关系核心主体与环境逻辑，掌握劳动者、用人单位、工会、雇主组

织等主体的权利义务，理解政治、经济、技术等环境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明

确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5P”角色、管理模式及我国政府在三方机制中的核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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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应第 1、4-5 章）。三、精通国际与国内劳动关系实践经验，了解美、德、

日等不同法系国家劳动关系管理特色（如美国工会组织、德国共决制、日本终身

雇佣制），提炼对我国劳动关系管理的借鉴意义（对应第 3章）。四、掌握劳动

关系全流程实务操作规范，涵盖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与终止的全流

程法律要求；企业用工管理中的招聘、试用期、培训服务期、商业秘密与竞业限

制等关键环节；劳动基准制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工资支付、最低工资）、

社会保险（五险）的核心规则；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的主体、内容、程序及争议

处理（对应第 6-11 章）。五、强化劳动争议处理能力，重点掌握劳动争议的受

案范围、举证责任，熟练运用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处理程序解决实务争

议（对应第 12 章）。六、聚焦特殊劳动关系规制，掌握劳务派遣三方权利义务、

非全日制用工的法律特征及管理要求，适配灵活用工趋势下的实务需求（对应第

13 章）。

二、考核内容和考核目标

第一章 劳动关系导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该掌握劳动关系的核心概念、构成主体及主要类型的

划分标准，培养对劳动关系环境因素的分析能力，理解不同环境对劳动关系的影

响逻辑，清晰界定劳动关系的内涵与研究范畴，准确识别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的核

心特点，为后续劳动关系管理与法律适用学习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

（1）劳动关系的含义

（2）劳动关系的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国际环境；

（3）劳动关系中的主体

（4）劳动关系的类型：传统分类方法、差异化视角的分类方法；

（5）我国目前劳动关系特点。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劳动关系的概念、劳动关系的主要类型、劳动关系的核心主体。

领会：政治、经济、技术、国际环境对劳动关系性质和特点的影响；我国当

前劳动关系的核心特征。

应用：能够结合具体案例识别不同类型的劳动关系，分析特定环境因素对劳

动关系的具体影响。

第二章 劳动关系的理论演进和趋势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该掌握劳动关系理论的演进脉络及核心理论学派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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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观点，培养对现代合作型劳动关系的认知能力，理解劳资合作的发展趋势，清

晰梳理劳动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准确区分不同学派的核心立场，为理解现实劳

动关系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课程内容

（1）劳动关系的理论演进：劳动分工理论、工业资本主义理论、劳动关系系

统理论；

（2）劳动关系的不同理论学派与观点：新保守派、管理主义学派、多元论学

派、自由主义学派、激进主义学派；

（3）现代劳动关系管理的新趋势：合作型劳动关系的相关理论、企业内部激

励的合作模型；

（4）劳资合作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社会契约、经济全球化、工作分享、国

际劳动立法对劳资合作的影响。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劳动关系系统理论、各主要学派的核心观点。

领会：合作型劳动关系的主要特点；工作分享对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对劳资合作的双重影响。

应用：能够运用劳动关系系统理论分析具体企业的劳动关系运作模式。

第三章 世界各国的劳动关系管理实践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该掌握不同法系国家劳动关系管理的核心制度与运作

模式，培养对国际劳动关系实践经验的借鉴分析能力，清晰区分英美法系与大陆

法系国家劳动关系管理的差异，准确把握各国特色制度的核心内涵，为我国劳动

关系管理实践提供参考思路。

二、课程内容

（1）美国的劳动关系管理实践：工会组织、产业和区域劳资委员会、员工持

股计划、员工援助计划；

（2）加拿大的集体合同谈判：劳动关系处理方式、工会组织体系、集体合同

制度；

（3）英国政府的“第三条道路”：劳资政策历史沿革、全球化影响、工党政

府的劳动关系协调政策；

（4）德国的“共决制”劳动关系运作：产生发展、法律依据、运作方法、实

施效果；

（5）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人本主义集体体制、终身雇佣模式、年功序列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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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企业内工会主义；

（6）新加坡的劳动关系：劳资管理发展历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美国工会组织特点、德国共决制、日本年功序列工资体系、英国“第

三条道路”的核心内涵，加拿大集体谈判制度的运作逻辑；新加坡劳动关系协调

机制的特点；

领会：不同国家劳动关系管理模式的差异根源

应用：能够对比分析美国劳动关系运行机制与德国共决制的实践影响，提炼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第四章 员工参与和民主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掌握员工参与管理的主要形式及工会的核心职能，培

养对我国工会作用与职工民主管理机制的认知分析能力，清晰区分中西方工会的

差异，准确把握我国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与运作规则，理解员工参与在劳动关系

和谐中的重要作用。

二、课程内容

（1）员工参与管理的基本含义：核心定义、国外常见形式；

（2）工会：概念、职能、对企业和经济的影响、新策略；

（3）我国工会的作用：性质、职责、组织机构、在协调劳资关系中的作用、

转型调整面临的挑战；

（4）职工代表大会与职工大会：产生发展、性质职权、会议制度、两者区别。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工会的概念、集体谈判、年功序列制、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和职权。

领会：我国工会职能与西方工会的差异。

应用：能够分析我国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具体作用；结合案例探讨我国

工会转型调整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第五章 政府在劳动关系管理中的作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掌握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核心角色与管理模式，培养

对中西方政府劳动关系管理差异的分析能力，准确把握我国政府在劳动力市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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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促进就业及三方机制中的作用，理解新时期政府劳动关系管理的新任务。

二、课程内容

（1）西方国家政府在劳动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核心角色、权力基础、管理

模式、实践经验；

（2）我国政府在劳动关系转型中的作用：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的

影响、劳动力市场政策制定作用、促进就业作用、劳动争议管辖、在三方机制中

的作用；

（3）新时期劳动关系管理面临的新任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提高劳动者素质、发挥工会积极作用。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政府在劳动关系中“5P”角色、我国政府在三方机制中的核心作用。

领会：政府的劳动关系管理模式；中西方政府在劳动关系管理中的差异。

应用：能够分析新时期我国政府在三方协商机制中的具体作用；结合就业问

题探讨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六章 劳动关系管理实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能够掌握劳动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劳动法的渊源及

体系结构，培养区分劳动关系与相似关系、识别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实务核心内容

的能力，准确界定劳动法律关系的性质，清晰把握我国劳动法体系的核心框架，

为后续实务操作学习提供法律基础。

二、课程内容

（1）劳动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特征、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

标准与非标准劳动关系；

（2）我国劳动立法：性质和立法宗旨、体系结构、渊源、存在的问题；

（3）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实务：现代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内涵、实务基本内容。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劳动法的性质和立法宗旨、劳动法的渊源、劳动法体系结构。

领会：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实务的基本内容；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核心差异。

应用：能够结合具体案例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标准与非标准劳动关系，

并分析其法律适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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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劳动合同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能够准确掌握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与

终止的全流程法律规则，培养劳动合同管理实务操作与法律风险识别能力，把握

劳动合同各环节的核心要求，清晰识别无效劳动合同的情形，熟练处理劳动合同

相关的实务问题。

二、课程内容

（1）劳动合同概述：概念和特征、主体资格；

（2）劳动合同的订立：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内容、期限、无效劳动

合同；

（3）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履行要求、变更条件与程序；

（4）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解除的情形与程序、终止的条件与后果。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劳动合同的概念、特征和主体资格；无效劳动合同的情形。

领会：劳动合同的内容构成；劳动合同履行、变更的核心要求。

应用：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务中无效劳动合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法律后果、试用期管理等问题；结合案例处理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相关的争议。

第八章 企业用工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能够掌握企业用工各环节的法律要求与管理规范，培

养企业用工风险的识别与防范能力，清晰把握招聘、试用期、培训服务期、商业

秘密与竞业限制等关键环节的管理要点，准确识别用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二、课程内容

（1）招聘管理：招聘过程中的歧视行为、就业歧视问题、用人单位的权利和

义务；

（2）试用期管理：试用期的含义与性质、约定规则、试用期工资；

（3）员工培训与服务期管理：职业培训、培训协议与服务期；

（4）商业秘密与竞业限制管理：商业秘密的保护、竞业限制的规则。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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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就业歧视的类型；商业秘密的概念；竞业限制的核心规则。

领会：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试用期的法律规定；培训协议

与服务期的关联。

应用：能够分析用工管理中招聘歧视、试用期违规、培训与服务期约定不当、

竞业限制约定不当等问题的法律风险；结合案例制定用工环节的风险防范方案。

第九章 劳动标准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掌握劳动基准制度的核心内容及企业规章制度的有效

性条件，培养运用劳动标准处理实务问题与规范企业管理的能力，准确把握工作

时间、工资、劳动保护等核心基准要求，清晰界定企业规章制度的合法制定流程

与内容边界。

二、课程内容

（1）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工作时间制度、延长工作时间规则、休息休假类型；

（2）劳动报酬：工资范畴、计算与支付、克扣与拖欠工资、最低工资制度；

（3）劳动安全与劳动保护：劳动安全卫生制度、职业病防治与处理、女职工和

未成年工保护；

（4）企业规章制度：重要性、有效性条件、内容设计、制定程序。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工作时间的类型；休息休假的种类；工资的概念；最低工资标准；女

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范围。

领会：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条件；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规则；企业规章制

度的有效性要件。

应用：能够结合案例分析工作时间、工资支付、女职工保护等方面的实务问

题；判断企业规章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第十章 社会保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掌握我国五大社会保险的核心规则与待遇标准，培养

社会保险实务操作与争议处理的基础能力，准确把握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

基金筹集方式与待遇申领条件，清晰理解《社会保险法》的核心立法精神。

二、课程内容

（1）社会保险概述：基本内涵、主要项目、管理制度；

（2）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基金筹集、待遇与支付、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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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基金筹集、费用支付、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4）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费用缴纳、待遇标准；

（5）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无责任补偿原则、基金筹集与管理、工伤认定、

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标准；

（6）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基金筹集与管理、待遇申领与发放。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社会保险的含义；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待遇申领条件与标准。

领会：五大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与管理模式；工伤保险无责任补偿原则

的内涵。

应用：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社会保险参保、待遇申领等实务问题；结合案

例解读《社会保险法》的相关适用条款。

第十一章 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能掌握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的核心规则及与劳动合同

的差异，培养集体合同实务操作与争议处理的能力，清晰把握集体协商的程序与

集体合同的内容构成，准确理解我国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的特色。

二、课程内容

（1）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概述：概念、与劳动合同的区别、种类、意义和作

用；

（2）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的内容：主体、原则、内容、程序、变更解除

与终止、法律责任与争议解决；

（3）我国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

（4）我国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的发展趋势：实践趋势、立法趋势。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集体合同的概念；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的主体；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

的核心区别。

领会：集体协商的程序要求；集体合同的效力范围；中国特色集体协商与集

体合同制度的基本特征。

应用：能够分析集体合同订立与履行中的争议问题；结合案例设计集体协商

的基本流程与核心内容。

第十二章 劳动争议处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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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能够掌握劳动争议处理的核心程序、受案范围及举证

责任规则，培养运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清晰把握协商、调解、

仲裁、诉讼四种处理程序的衔接逻辑，准确运用相关规则处理各类劳动争议。

二、课程内容

（1）劳动争议处理：受案范围、处理原则、处理程序、举证责任；

（2）劳动争议的协商与调解：协商规则、调解机制；

（3）劳动争议的仲裁：组织构成与职责、原则、时效、管辖、参加人、程序；

（4）劳动争议的诉讼：原则、管辖、程序。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劳动仲裁的时效与管辖

规则；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领会：各处理程序之间的衔接关系；劳动仲裁与诉讼的区别与联系；调解协

议书的法律效力。

应用：能够运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分析具体案例；结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制定争议处理方案。

第十三章 非标准劳动关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能够掌握非标准劳动关系的主要类型及核心法律规则,

培养应对灵活用工趋势下劳动关系管理风险的能力,准确界定劳务派遣与非全日

制用工的法律性质，清晰把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适配灵活用工实践需求。

二、课程内容

（1）劳务派遣：定义与发展、主体构成、三方权利义务关系及法律规定、用

工使用与管理；

（2）非全日制用工：定义、法律规定、使用与管理。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识记：劳务派遣的三方主体；非全日制用工的定义与法律特征；劳务派遣用

工的限制性规定。

领会：劳务派遣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划分；非全日制用工的工资支付、工时

等核心规则。

应用：能够结合案例分析劳务派遣用工中的法律风险；区分非全日制用工与

其他用工形式的法律适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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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考教材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本课程使用的参考书

《劳动关系管理—理论与实务》，陈维政、李贵卿、毛晓燕主编，科学出版

社，2024 年第 3版。

（二）本课程的考试要求

1. 考察学生对全书核心理论体系的综合掌握能力。要求学生梳理劳动关系

与劳动法的理论框架，准确把握劳动关系的内涵、起源与发展脉络，清晰区分不

同理论学派的核心观点，能结合国内外劳动关系实践经验，阐述对我国劳动关系

管理的借鉴价值。

2. 考察学生对劳动法律规范与核心制度的基础适用能力。要求学生掌握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核心法律法规的关键条款，准确理

解劳动基准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核心制度的适用条件，能辨析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标准与非标准劳动关系等易混淆概念。

3. 考察学生的理论与实务转化能力。要求学生能基于全书实务知识点，识

别企业劳动关系建立、履行、变更、终止全流程中的典型问题并给出合法处理建

议；能准确判断用工管理、劳动报酬支付等环节的法律风险。

4. 考察学生的劳动争议案例分析能力。要求学生能快速定位劳动争议案例

的核心焦点，准确匹配对应的处理程序与核心法律依据，清晰阐述案例处理的逻

辑思路。

（三）关于本课程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2.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3.不应命制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目，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自学者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

和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命制与基本要求不

符的偏题或怪题。

4.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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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占 35%，综合应用占 45%。

5.试题的难易程度分为 4个等级：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

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

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两者不是等同的概念，

在各个能力层次都有不同难度的试题。

6.本门课程考试可选用的命题题型范围为单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

例分析题、等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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